


– 2 –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概無承授人為本公司董事、高級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

的聯繫人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。

每份購股權賦予購股權持有人權利，按行使價每股股份 3.386港元行使有關購股權

時認購一股股份，行使價為以下兩者的較高者：(1)股份面值；(2)聯交所於授出日

期發出的每日報價表所列收市價每股股份 3.34港元；及 (3)聯交所於緊接授出日期

前五個營業日發出的每日報價表所列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 3.386港元。

除非本公司在特殊情況下另行酌情釐定，否則已授出購股權應於授出日期後第 12、

第 24及第 36個月結束時按 30%、30%及 40%的比例分三批歸屬及於相關歸屬日期

起計一年內成為可行使。

承董事會命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

主席

趙雋賢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本公司九名董事，即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、張為眾先生、劉志偉女士、

顧衛平先生及王立彤先生，非執行董事莊平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耀華先生、袁紹理先生及

宋乾武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